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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dpc.gov.cn/zwgk/tzgg/jggg/201512/t20151204_341271.html) 

 

 

附 錄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函〔2015〕5383 号 

 

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委），佛山市顺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省直有关

部门，中央驻粤有关单位： 

  为清理规范我省经营服务性收费，促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进一步优化发展

环境、激发市场活力，近日我委印发了《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和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工作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15〕4727 号），在全省部

署开展了经营服务性收费清理工作。要求各地、各部门在充分掌握各种收费项目情况的

基础上，按照要求逐项提出清理意见，并将清理结果报送我委。为深化清理成果，进一

步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 2015 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

府职能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29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国务院部

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通知》(国办发〔2015〕31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

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36 号），财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财税

〔2015〕45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务院审改办《关于加强行政审批中介服

务收费监管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404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加快建

立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等三项目录清单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2015〕

783 号），以及省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清理规范省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工作方案的

通知》（粤府办〔2015〕50 号）等规定，现就规范我省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工作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坚决取缔经营服务性收费领域各种乱收费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规定，下列收费一律取缔： 

  （一）行政机关以经营服务性收费名义收取费用的。 

  （二）将已经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继续收取的。 

   （三）将已经取消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另立名目继续收费的。 

  （四）行政机关擅自将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交由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其他机构

办理，变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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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企事业单位或其它社会组织利用（借用）行政资源或垄断地位强制服务

并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的。 

（六）指定机构强制进行检测、代理、查询等服务收费的。 

  （七）未按法定程序报请省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自行设立项目收费或者

未经授权制定收费标准的。 

  各地取缔上述乱收费的具体情况，请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前报送我委。逾期

不报的，一经发现，按有关规定提请有关机关，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二、从严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 

  有关单位提供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包括技术审查、论证、评估、评价、检验、

检测、鉴证、鉴定、证明、咨询、试验等）实施收费的，必须报经价格主管部门按照规

定的权限和程序，明确收费性质和定价形式。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对涉及行政审批中介服

务的经营服务性收费，要严格规范：对审批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委托开展的技术性服务，

必须通过竞争方式选择服务机构，服务费用一律由审批部门支付，不得向申请人收取；

审批部门能够通过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解决以及申请人可以按照要求

自行完成的事项，一律不设定中介服务收费项目。对事业单位提供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收费，各地要按照《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规定的程序，报省业务主管部门

或市政府提出，由我委会同省财政厅审核并报省政府批准后，将其收费纳入行政事业性

收费管理。 

 

  三、全面建立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制度 

  各地要在省公布的实行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范围内，制定本地区实

行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目录清单要明确收费项目名称、行业主管

部门、设立依据、收费文件、收费范围和对象、执收单位、收费标准等。其中，对涉及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经营服务性收费要按照上述要求制定专门的目录清单。经营服务性

收费目录清单和中介服务收费目录清单均在官方网站上公示，并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

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放宽中介机构准入等工作结合进行，实行动态调整，实现清单

以外无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各地经营服务性收费和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目录清

单应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公布，并报送我委。 

 

  四、加强收费事中事后监管 

  着力推动收费监管工作理念从审批向服务转变、监管方式从静态向动态转变、

监管重心从前端向到后端转变，全面强化经营服务性收费事中事后监管。 

  （一）实行收费情况报告和公示制度。各部门认真填写经营服务性收费情况报

告表（见附件 1），将本系统具体实施收费单位的名单和变动情况，及其收费项目、收费

标准、执收依据、收费方式和收费时限等情况报送我委，由我委审核后在官方网站上向

社会公布。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36 号），对未进入价格主管部门网上公示名单的收费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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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被收费对象可以拒绝缴纳。收费情况报告表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报送我委。 

  （二）健全收支情况年度报告制度。各收费单位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收费台账制

度，于每年 5 月 10 日前向同级价格主管部门报送年度经营服务性收费收支情况报告表

（见附件 2-3），详细报告每项收费的年度收支情况。价格主管部门根据收费单位公示情

况和年度收支情况，采取随机抽查和重点检查的方式对收费单位进行执法检查，对未按

要求报送年度收费收支情况的收费单位，列入重点检查范围。各地级以上市价格主管部

门要对本地区年度经营服务性收费情况认真统计、深入分析，于每年 5 月 31 日前向我

委报送本地区经营服务性收费统计数据，并就全年经营服务性收费监管工作进行总结，

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形成书面材料一并报送我委。 

  （三）全面建立收费评估制度。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可采取自评估、价格主管部

门评估和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办法，分批、逐项对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进行评估，根据

评估结论，动态调整收费政策。评估工作重点按以下六个方面进行评估： 

  1.收费项目是否需要保留。重点评估是否符合收费改革的方向；设立收费项目

的法律法规政策是否改变；收费对象的意见等。 

  2.收费标准是否需要调整。综合汇总近三年来收支情况，在理清成本构成,核算

成本标准的基础上，对个别收费标准高、收费基数大、群众反映问题多、制定收费标准

时间长的收费项目重点开展评估。 

  3.收费范围是否改变。规定收费范围的法律法规政策相关条款是否发生改变，

缴费对象数量变化情况，收费事项涵盖的内容是否变动，是否超越规定范围收费等。 

  4.收费期限是否明确。根据收费项目法律法规政策变化、收支状况以及缴费主

体的反映，评估如何调整和设定收费期限等。 

  5.收费方式是否完善。收费项目的计征基数、参数、计算单位是否符合当前实

际情况，收费操作程序的现状及缴费主体对现行收费方式的反映等。 

  6.收费主体是否变化。收费主体的法定依据、单位职能、资质条件、行业管理

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情况。  

  （四）加强收费执法检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强收费

执法检查，对擅自设立收费项目、随意扩大收费范围、变相提高收费标准、不按规定实

行收费公示等违规行为，要依法严加查处、及时纠正；要进一步优化执法手段，结合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建立收费单位“黑名单”制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予以公开曝光。 

 

  五、有关工作要求 

  （一）切实提高认识。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简

政放权、减轻企业负担、建设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国家和省高度重视这

项工作。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扎实开展各项

工作。 

  （二）加强组织落实。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制定本地区本部门工

作方案，部署本地区、本部门落实工作。各级价格部门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把规范

工作摆上重要工作日程，确保规范工作按时按要求完成，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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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严格责任追究。我委将对各地、各部门落实工作进行督导，适时通报工

作进展情况。对未按要求完成规范工作任务的，按有关规定提请有关部门严肃处理相关

责任人。各地、各部门要明确任务分工，建立责任倒查机制，确保责任到岗、责任到人，

并按规定严肃处理有关不按要求清理、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的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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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2015 年 12 月 2 日   


